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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A_8B_E5_c122_479444.htm 从《律师暂行条例

》到《律师法》均没有明确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和法律地位。

《律师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

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受国家司法行政机

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律师法》则只规定了"律师事务所

是律师的执业机构"，上述规定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律师事

务所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产生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

把律师事务所界定为经济组织或视同于经济组织。 认为律师

事务所本质属于经济组织。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和理由是

：律师的工作性质是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本身具有商品

的属性，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法律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重

要部分，律师事务所与其他服务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竞争，与

其他服务企业无本质差异。 实践中，国家税收、工商等部门

在实践中强调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把律师事务所完全等同

于经济组织来进行管理。税务机关对律师事务所按照服务企

业的标准征收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按照个体工商户的标准

（个人经营所得）征收合伙律师的个人所得税。 第二种观点

，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界定为市场中介组织。 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界定为市场中介组织，

有人认为律师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属于服务性行业，理应

象其他服务业一样独立、自主参加市场的运行，维护自身的

发展。《决定》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界定为市场中介组织，



符合律师事务所的自身性质，具有科学性。 第三种观点，律

师事务所不是单纯的市场中介组织，是具有中介性质的执业

组织形式。 这种观点认为认为单纯把律师事务所界定为中介

组织不准确，中介是把一种事物和另一种事物联系起来的媒

体，具有中立性，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律师事务所在规范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确具有中介功能，但律师业务中

的刑事辩护、行政、民事诉讼代理均不具有中介性质，《决

定》把律师事务所性质界定为市场中介组织是具有特定历史

背景的。 本人认为，第一，律师执业机构具有营利性，但是

它不能视为经济组织。律师事务所的经营以律师的智力劳动

即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货币资本不占主要地位，并且律师

事务所不以追求股东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这是它

与经济组织最大的不同。至于在实践当中工商、税务部门把

律师事务所当作经济组织来进行管理，究其原因是由于"国家

整个体制上对律师事务所这种具有营利性的上层建筑的特殊

形式缺乏特殊的序列" 而采取的变通做法，不足以成为律师事

务所就是经济组织的理由。第二，律师执业机构不是纯粹意

义的中介机构。从律师从事的证券发行上市等非诉讼业务来

看，律师事务所无疑具有中介组织的性质。但从律师业务中

的诉讼代理业务角度说，则又很难说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就是

中介组织，因为诉讼代理过程中律师负有"忠实于当事人"的

义务，这与市场经济中介组织负有的法定独立审查职责是明

显不相同的。 也就是说，律师事务所既有经济组织的一定特

性，也有非经济社会组织的功能，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中介组

织的性质，其性质体现为多面性。因此，律师事务所的性质

表述为"律师依靠专业知识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自律性行业



组织"似比较妥切。其法律地位，应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市场主

体，在管理上，应当把律师事务所作为国民经济体系当中的

独立部门来对待，通过制定与产业化相适应的行业管理制度

或规范，确立律师事务所的独立法律地位。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